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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僱傭條例》禁止僱主沒有正當理由（例如員工犯有嚴重過失）而解僱

正在領取疾病津貼的僱員，所以很多僱主都不會解僱正在放有薪病假的

員工，但假如那個僱員是放無薪的病假呢？解僱他會不會違反法例呢？ 

如果我們看看《僱傭條例》的要求，它只禁止解僱正在領取疾病津貼的僱員，也就是說，放無薪病假的員工

不在保障之列，那麼表面上看，解僱一個沒有領取疾病津貼的僱員確實沒有問題。但那名員工為甚麼會放無

薪病假呢？原因顯然是因為病倒了，卻沒有有薪假期可用，而這種情況多數出現在長期病患者身上，而解僱

一個長期病患者是明顯地有歧視殘疾人士之嫌，即可能觸犯了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。 

同樣地，對於一些經常斷斷續續請病假的員工，有些僱主會等待他們復工時，才把他們解僱，以為這樣便不

會觸犯《僱傭條例》第 33條(4A)款對終止僱傭的禁止，解僱便沒有問題，但那些僱主卻忘記了自己可能違反

了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，所以解僱和病假有關的僱員要十分小心。 

 

和保障殘疾人士一樣，《僱傭條例》第 15條(1)款也禁止僱主沒有正當理由而解僱懷孕的僱員，絕大多數僱主

亦會遵守這個規定，但一些僱主會等待僱員復工後便立即解僱，更甚者，他們會找一個「嚴重事宜」，以《僱

傭條例》第 9條將懷孕僱員即時解僱。 

雖然放假後復工的僱員不再受《僱傭條例》第 15條(1)款所保障，但被解僱的僱員可能以性別歧視作出投訴，

而使用第 9條將懷孕僱員即時解僱的風險更大。 

就算解僱不牽涉懷孕的僱員，但如果解僱的原因涉及性別平等、性騷擾、服裝要求或性別認同等都有可能被指

是性別歧視。要注意的是，香港是少數實行絕對性別平等的地區，男性僱員可以投訴僱主在解僱或栽員的問題

或政策上，有偏幫女性僱員的性別歧視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當我們學習法律時，不能只專注研究單獨一條法例，例如，人力資

源專業人員雖然必須熟悉《僱傭條例》，但也應該了解《僱員補償

條例》、《最低工資條例》、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等等。 

當僱主考慮要解僱一個員工時，腦海內第一個問題通常都是：「這

樣做會違反《僱傭條例》嗎？」殊不知近年很多因解僱員工而被告

上法庭的僱主，所違反或涉嫌違反的條例中，往往不是《僱傭條

例》，而是和人權有關的《殘疾歧視條例》和《性別歧視條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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